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醫療區域之劃分，限制各級醫療區域內之各類病床數。但經中央主管機關限制於指定區域設立之私立醫院專辦國際醫療者，得不受該醫療區域內各類病床設置數之限制。
醫療區域之劃分如附表。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醫療區域之劃分，限制各級醫療區域內之各類病床數。醫療區域之劃分如附表。


	鑒於我國之醫療服務極具國際競爭優勢，為便於推動國際與兩岸醫療，爰配合國際醫療業務規劃得設置專辦國際醫療之醫院。


	第六條  前條各類病床數之限制如下：

一、急性一般病床於次醫療區域，每萬人不得逾五十床；於一級醫療區域之急性一般病床達五百床之醫院，每萬人不得逾六床。

二、慢性一般病床以設置慢性結核病床為限。但現有設置急性一般病床九十九床以下之醫院，於留置急性一般病床二十床以上時，得申請許可部分病床調整為慢性一般病床。

三、急性精神病床於二級醫療區域，每萬人不得逾三床；慢性精神病床於一級及二級醫療區域，每萬人均不得逾五床。
於任一類病床數逾前項限制之醫療區域，有醫院減設病床時，得在減設數之百分之五十內，依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供其他醫院申請擴充之額度。


	第六條  前條各類病床數之限制如下：

一、急性一般病床於次醫療區域，每萬人不得逾五十床；於一級醫療區域之急性一般病床達五百床之醫院，每萬人不得逾六床。

二、慢性一般病床以設置慢性結核病床為限。但現有設置急性一般病床九十九床以下之醫院，於留置急性一般病床二十床以上時，得申請許可部分病床調整為慢性一般病床。

三、急性精神病床於二級醫療區域，每十萬人不得逾四十三床；慢性精神病床於二級醫療區域，每十萬人不得逾一0七床。

於任一類病床數逾前項限制之醫療區域，有醫院減設病床時，得在減設數之百分之五十內，依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供其他醫院申請擴充之額度。


	一、本辦法於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布實施後，醫療機構申請擴充或新設立精神病床持續增加，其中慢性精神病床更為明顯，且有朝大型機構化發展之趨勢，不利社區精神復健之發展，為鼓勵精神病人回歸社區生活，爰修正精神病床之設置限制。

二、考量全國已許可之急、慢性精神病床數合計為每萬人九.七六床，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二00七年公布的精神病床資料，法國每萬人口九床、英國七床、丹麥六床、澳洲四床、美國三床及加拿大三床相較，均已偏高；另整體考量國內人口成長趨勢、精神疾病之發生率、盛行率、精神醫療技術進步、現行精神病床資源分布及佔床率等因素，爰將急性精神病床限制數調降為於二級醫療區域，每萬人三床，慢性病床則調整為一級及二級醫療區域，每萬人均不得逾五床。

	第九條  醫院經許可設立或擴充之病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廢止其許可或核減其病床數︰

一、自許可之日起，逾三年未取得建造執照。

二、自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逾五年未取得使用執照。

三、自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起，許可設立或擴充之病床，逾二年未全數開放使用或開放使用後再行停止使用逾二年。

四、最近一年度內，既有之任一類病床之占床率，依健保統計資料顯示，未達百分之五十。

五、自許可之日起，因故遲延或經依第十條之規定許可展延，合計於十年內未完成設立或擴充。

六、醫院特許設置之國際醫療病床或專辦國際醫療之私立醫院違反第十一條規定，經命其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七、已完成開放使用後，因故停業一年以上者。

八、經地方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開業執照。

經原則同意設置之病床，應於一年內取得主管機關許可，逾期未取得許可者，該同意自動失效。


	第九條  醫院經許可設立或擴充之病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廢止或核減之︰

一、自許可之日起，逾三年未取得建築執照。

二、自取得建築執照之日起，逾五年未取得使用執照。

三、自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起，許可設立或擴充之病床，逾二年未全數開放使用或開放使用後再行停止使用逾二年。

四、經許可擴充之病床，自許可日起三年，於完成擴充前，既有之任一類病床之占床率，依健保統計資料顯示，未達百分之五十。

五、自許可之日起，因故遲延或經依第十條之規定許可展延，合計於十年內未完成設立或擴充。

六、醫院特許設置之國際醫療病床違反第十一條規定，經命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

	一、查建築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建築執照分下列四種：建造執照、雜項執照、使用執照及拆除執照，又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請領建造執照。爰予以修正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文字為建造執照。

二、為有效管理醫院目前未使用之病床數，予以酌修第一項第四款之文字，並增列第七款及第八款。
三、第七款係規範因故長期停業卻不至當地主管機關辦理歇業時，當地主管機關可以將病床廢止。
四、第八款敘明經廢止開業執照，即應同時廢止病床資源。
五、第六款增列規範專辦國際醫療之私立醫院違反規定時之處置。

六、第二項係針對可能因需辦理變更地目、環評、新設立之醫療法人未完成法人之籌設或公立醫療機構需取得相關之主管機關同意等因素，先予以原則同意設置之病床，惟規範於一年內應取得主管機關許可。



	第十一條  醫院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特許設置國際醫療病床，其設置床數不得逾急性一般病床之十分之一，並應與其他病床區隔之。

前項病床之醫事人力應另行設置。
國際醫療病床及專辦國際醫療之私立醫院不得為非屬國際醫療之用途。但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重大事件時，得令其一部分或全部供作緊急醫療之用。

前項國際醫療用途僅得收治不具本國籍之人，且不申報健保給付者。

醫院為辦理國際醫療，不得挪用配置於非屬國際醫療病床之醫事人力，亦不得有任何減損我國人民就醫權益之情事。
	第十一條  醫院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特許設置國際醫療病床，其設置床數不得逾急性一般病床之十分之一，並應與其他病床區隔之。

前項病床之醫事人力應另行設置，該病床不得為非屬國際醫療之用途。但中央主管機關認有重大事件時，得令其一部分或全部供作緊急醫療之用。

前項國際醫療用途僅得收治不具本國籍之人，且不申報健保給付者。

醫院為辦理國際醫療，不得挪用配置於非屬國際醫療病床之醫事人力，亦不得有任何減損我國人民就醫權益之情事。

	明定專辦國際醫療之私立醫院收治病患之條件及重大事件發生時需提供緊急醫療使用。


PAGE  
4

